
证券代码：002183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2016-235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8月5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

板问询函【2016】第36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收到问询函后进行了

认真核查，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询函问题 1】 深创投及其他投资人是否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是否

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等（如是，请披露股份数量、持股比例、

持股目的、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有增持或减持计划）。 

截至本函发送之日，深创投通过“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红人 1 号”

持有本公司 7,745,010股，占公司总股本 0.37%，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系

深创投全资子公司，该股份来自参与怡亚通定向增发。基于其业务需要，未来

12个月内存在增持或减持怡亚通股份的可能，但截至目前并无具体计划。 

除上述情形外，深创投及其他投资人未与上市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的情形。 

    

    【问询函问题2】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参与供应链基金份额认购、是否在投资基金中

任职，如有，应当说明认购份额、认购比例、任职情况、主要权利义务安排等。  

根据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供应链基金将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由怡亚

通、深创投及相关投资方派员组成。其中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国辉先生将担任

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其余无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在投资基金中任职。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没有计划参与基金份额认购。 

公司与深创投所签署的协议属于意向性框架合作协议，须经双方各自履行内

部决策程序，且须本公司按照《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

规则》等相关规定，报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公司将根据本

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公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问询函问题 3】 你公司在进行上述基金投资时，是否处于以下期间：（1）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3）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

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如是，请披露解决措施。 

公司在未来进行上述基金投资时，将不会处于以下期间：（1）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

个月，（3）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

内。 

 

【问询函问题 4】 你公司认为应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没有应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8月 19日 




